连云港市连云区消防救援大队

消防监督检查记录

（其他形式消防监督检查适用）

  编号：

  检查时间： 年 月日 时 分
	检查类型:□大型群众性活动举办前的检查  □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检查  □对举报投诉的核查  □复查

□申请恢复施工、使用、生产、经营的检查   □申请解除临时查封的检查   □其他检查

	单位情况
	单位（场所）

名  称
	
	法定代表人/

主要负责人
	

	
	地  址
	
	联系人及

联系电话
	

	检查

内容和

情况
	

	备注
	

	检查

结果
	□合格  口不合格


消防监督检查员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

被检查单位随同检查人员（签名）：  
此记录由消防救援机构存档。对大型群众性活动举办前进行消防安全检查的，另制作一份加盖印章后移交公安机关治安管理部门，由其在存档联备注栏收。

连云港市连云区消防救援大队
责令立即改正通知书

连云消即字〔    〕第     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第五十三条的规定，我      

于      年   月   日对你单位（场所）进行消防监督检查，发现存在下列第             项消防安全违法行为，现责令立即改正：
□1.□消防设施、器材/□消防安全标志的配置、设置不符合标准；

□2.□消防设施、器材/□消防安全标志未保持完好有效；

□3.□损坏/□挪用消防设施、器材；

□4.擅自□拆除/□停用消防设施、器材；

□5.□占用/□堵塞/□封闭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；

□6.□埋压/□圈占/□遮挡消火栓，□占用防火间距；

□7.违反消防安全规定进入□生产/□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；

□8.违反规定使用明火作业；

□9.在具有火灾、爆炸危险的场所□吸烟/□使用明火；

□10.□占用/□堵塞/□封闭消防车通道，妨碍消防车通行；

□11.人员密集场所外墙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、灭火救援的障碍物；

□12.其他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和火灾隐患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具体问题：

你单位（场所）应当采取措施，确保消防安全。对消防安全违法行为，将依法予以处罚。

年　 月　 日

被检查单位（场所）签收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一式两份，一份交被检查单位（场所），一份存档。

